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三十七届会议 

补 编 第 2 6 号 《A /3 7 /26 )

联 合 国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杯 编 第 2 6 号 (A /3 7/26 )

联 合 国

1983年，纽约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目录

5 _ jk

一、导 #  ......   1 1

二、委员会的成员、职权范围和工作安 排 ........................ .2 - 6 2

三、委员会讨论的主 题 ......................................................... ■... 7 - U2

A。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 题   ...................... 7 - 10 H

1 . 收 到 的 来 文 ................     7 - 9
2 . —般安全问题的审议  ..........................      10

B。审查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关于联合国 

总部的协定》引起的问题，并 提 出 建 议 .................. H  - 16
1 。东道国签发的入境签证  .....................................  13

2 . 加速入境和海关查验手 续 ...................................

3 „免 除 税 捐  ............................................. .
4 。在联合国总部开办特约商店以协助外交人员和工

作 人 员 的 可 能 性   ............... ..................
G。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责任，特别是义债问题

和为解决与义债有关的问题所应遵儒的途径 .   17

D。外交人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住房间题 .................... 18 -19

E。联合国社区在东道市的♦共关系和鼓励大众宣传工具 

报道常驻联合国代表ffl的任务与地位问题，，，，*，，，，， 20

? 。 1 9 8 2 年 1 0 月 1 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信，信后附有 

给法律顾问的两件普通照会 ............................. '• 21 - U2 9

四、建议   *̂ 3 18

k

5

6
6

7
7

7

7

8

9



导 言 .

1 . 大会根据1 9 7 1 年 1 2 月 1 5 日第2819 (30CVI)号决议设立了东道国 

关系委员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于其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6 X 1 1 5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依照第2 8 1 9 ( x x v i ) 等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并决定将题 

为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委 

员会的建议载于下文第四



委员会的成员、职权范围和工作安排

2 . 委员会1 9 8 2 年的成员如下：

保加利亚 象牙海岸

加拿大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法国

洪都拉斯 

伊拉克

马里

塞内加尔 

西班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3 . 到委员会今年第一次会议，即 1 9 8 2 年 3 月 1 1 日第9 0 次会议为止，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继续担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 

出康斯坦丁 - 穆绍塔斯先生（塞浦路斯 ) 担任主鹿， 1 9 8 2 年全年，埃 ，卡斯 

特 罗 •德已里什夫人（哥斯达黎加）担任报告员，保加利亚、加拿大和象牙海岸代 

表继续担任副主席，.

4 .  1 9 8 2 年 5 月 3 日，委员会第9 1 次会议通过了订正的讨论主题清单， 

其内容如下：

1 . 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2 。审查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引起 

的问题，包括下列问题，并提出建议：

( a ) 东道国发给的入境签证；

0 > )加速入境和海关查验手续；

( 0 ) 免除税捐；

( d ) 在联合国总部开办特约商店以协助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可能性*



3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责任，特别是义倩问题和为解决与义债 

有关的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

4 .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住房问题，

5 . 特权和豁免问题：

. ( a ) 特权和豁免的比较研究；

0 ) )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及其他有关文书，

6 . 东道国的活动：协助联合国社区成员的活动，

7 . 交通：汽车的使用、停丰和有关事项*

8 . 保险、教育和保健，

9 . 联合国社区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和鼓励大众宣传工具报道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的任务与地位问题，

1 0 . 审议并通过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5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五次会议（第 9 0 次至第 9 4 次 ）。委 

员会第0 1 次会议决定每年至少举行六次会议。

6 . 委员会第9 0 次会议确认主席团为经指定处理先前由工作小组负责的事项 

的机构。工作小组曾经负责审议委员会面前的所有议题，但关于各代表团及其人员 

的安全的问题除外，该问题一向由委员会全体会议加以审查。 委员会还决定将  

主席团达成的结论或作出的建议送交委员会，以后载入委员会的报告。主席团的成 

员包括主席、报告员、三位副主席和以当然成员身分出席主席团会议的一名东道国 

代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主席团举行了 1 3 次会i l 其中6 次会议专门进行订正 

讨论主题清单的工作，这小清单从1 9 7 5 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但其中有些项目 

的工作已经完成，另一些项目已不再为各国政府所关心。主席团提出的最新清单已 

考虑到一些项目的紫急性和重要性而相应地徘定了它们的先后次序。



三、委员会讨论的主题

A .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1. 收到的来文

7 . 在 1 9 8 2 年 1 1 月 2 日的普通照会（A / A C , 1 5 4 / 2 3 0 ) 中，苏联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说，从 1 0 月 1 5 日至2 9 日约3, 000名犹太复国主义流俄天天在其 

代表团附近聚集。他们曾企图阁过代表a 入口周围的关卡，并向苏联公民叫骂威脉

和侮辱之词。 关于这二^ , 苏联代表a 提请注意有人多次打电话威脉要，掉代表

团房舍并在外交人员汽车下放，弹。 照会中说曾经在一天之内牧到多达270^ 电 

话。 苏联代表团提出抗议，要求东道国采取必要步骤以建立苏联代表的正常工 

作环境，并强调要美国严格遵守国际法基本规范。

a  1 9 8 2年 1 1月 2 6 日美国代表团以普通照会（A/AC . 1 5 4 / 2 3 3 )通知苏 

联代表团说，它曾要求警察局就1 9 8 2 年 1 0 月间据称对苏联代表团进行的敌视 

行动，提出一份报告 . 警 察 局 报 告 说 ， 曾有学生a 体不到5 0 人每日在代表 

团附近守候 . 只有一名示威者曾进入代表团房地周围的榮区，经强行驱走，并与 

各示威者达成协议，防止这种事件再次发生。有一队警察经常在场维持代表闭区域 

的平静 . 美国代表团也对许多威脉性电话所造成的不便，表 示 遗 憾 .这 些 非 法  

的、不负责任的行动，正由警察局进行调查 . 但该照会补充说，要求在苏联代表团

电话上安装" 陷波电路 " 以协助调查这一点，为苏联代表团所拒绝。照会又说，东 

道国已尽了它在国际法规范下所负的义务；在蹇个示威期间，苏联代表团的工作人 

员出入大厦无胆；在所述斯间内，没有发生对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人身攻击事件或損 

坏代表固财产事件 . 美国代表® 向苏联代表团保证说，东道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 

施以保护苏联的工作人员和财产 .

9 , 在 1 9 8 2 年 1 1月 3 0 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A/AC. 1 5 4 / 2 3 4 )里，

美国代表团促请注意它为了向外交人员提供最大限度的， 而作出的努力。这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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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许多结果，包括 1 9 8 0 年建立反恐怖活动工作队，该工作队逮捕了克罗地 

区恐怖主义份子、 民解力量， 的恐怖主义份子和称为"欧米加7 号 " 的古巴 

反卡斯特罗恐怖主义份子 . 警察在最可能受到威脉的那些代表闭门外，设立面定

哨位，并对其他代表因用警牟巡避• 关于企图暗杀古巴常驻代表一事，曾进行两
!

年调ê , 花费二百!万美元，结果逮捕了一个古巴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控其犯此罪

行 . 这显示了美国政府在对付恐稀主义份子方面的决心和承诺 . 该信又说，美 ■
国完全认识到它在保护纽约市外国外交官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并保证履行其义务 .

2 . 一般安全问题的审议

1 0 . 在委员会第9 0次会议上，苏联代表促请委员会注意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所遭 

受的许多敌对行动 . 这些敌对行动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的进步国家. 他 

提到去年经大会认可的委员会各项建议中，遂责对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恐怖主义 

行动;他认为东道国尚未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外交人员的安全并制止恐怖主义行助 

和敌对行场 . 尽管东道国曾作出保证，但它没有执行这些建议，这从有人企图炸 

缴苏联代表团的一辆车和苏联代表团去年所遭遇的其他事件，可以看出. 他说， 

驻于维也纳和日内瓦的外交人员从没有经历纽约的这类问题， 他说，研 究 下 欧  

洲的东道国在这方面如何履行他们的责任，是有用处的。东道国代表欢迎对其他东 

道国的安全情况所进行的任何研究。他认为，只要考虑一下整个世界所存在的暴力 

和恐怖主义气氛，1 ★ 纽约的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记录是十分优良的 .委员会根据 

苏联代表的倡议，决定请秘书处就纽约、 日内瓦和维也纳三地代表团的安全问题编 

写一份比较研究报告. 委员会成员的这项要求反映出安全间题仍然是委员会最关 

注的问题， 秘书处已进行准备工作，编集必要的材料,预期该比较研究报告可以在 

明年初作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文件印发， 现 在 尚 未 决 定 究 竟 应 否 单 »比 较  

总部和其他一般工作地点的安全情况的研究报告-



B . 审查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 

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引起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1 1 . 古巴代表团于其1 9 8 2 年 7 月 1 5 曰给委员会主席的信（A/AC.  1 5 4 /  

2 2 5 ) 中精递了 7 月 1 1 日古巴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信中提到美国政府以i监用 

《总部协定》第 1 3 条(切款所规定的居住特权为理由，要求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两名成员街境的声明。古巴认为，美国采取的行动速反了《总部协定》，并且是对 

古巴的冒犯。

1 2 . 美国代表团常驻代表于其1 9 8 2 年 7 月 3 0 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A /  

AC. 1 5 4 / 2 2 6  ) 中，说明了对该事件的理解。信中说，两名古巴外交人员透反了 

《与敌通商法》，这就构成遮用居留特权。 因此美国不得不根据《总部协定》第13 

条(b)款要求他们离境。

1 . 东道国签发的入境签证

1 3 . 在第9 3 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报告说，关于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 

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向非政府组织签证的问题，已提请主席团注 

意。主席团获通知说，联合国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联合国总部协定,规定遇有下列 

情况即向非政府组织签发签证：该组织经联合国特别邀请参加一项会议，或该组织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 , 前来总部履行其在此种咨商关系下所负的责任。但 

大会机构一"般地要求非政府组织参加时则发生问题，因为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准则。 

主席团同意，东道国和非政府组织代对这件事进一步加以研究，明确地确定问 

题，向委员会提出，并附以具体意见和建议0 如果委员会希望取会员国和非政府

组织的意见，它可以决定这样作， 苏联代表抱怨说，签证问题，上几次会议都没 

有讨论，他建议听取非政射组织代表的意见，以澄清这件事， 东道国代表说，东

道 ® 对联舍圓邀请参加载军特别会议的所有的人都蕃发签证。 联合周邀请的每一.

个人都获得签证， 联合*国 没 有 邀 暮 他 人 ，则必需符合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的

- 6 -



规定• 许多人都获得签证• 联合国没有邀请而又不符合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所规

定条件的其他人，则不获签证， -

a 加速入境和海关查验手续

14. 由于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提出准许外交人员使用机场内供乘务员专用的关卡 

的请求， 委员会主席团曾多次审议了此一事项并交换了意见，并且也向东’道国提出 

了建议《 结果，美 国于其1 9 8 2 年 1 0 月 8 H的信（A/AC. 1 5 4 / 2 2 7 ) 中通知 

委员会主席称，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人员，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和约翰，肯尼迪 

国际机场时，可以使用乘务员专用关卡。

a 免除税捐

1 5 美国代表团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代表在1 9 8 2 年 ‘1 0 月 8 日给委员会主 

席的信（A/AC , 1 5 4 / 2 2 8 ) 中通知委员会说, 新泽西州正核雾外交和领♦人员免 

除购物税许可证。 申请书应寄交： Coonselor*s Section, State of TXew Jersey, 
West State and Ittllow Street, Trenton, New Jersey 08625。

4. 在联合国总部开办特约商店 

以协助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性

1 6 . 主席团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尚未得到最后结展在为具有 

外交地位的人员开办特约商店方面取得了进展，主席a 向东道国询问有无可能开办 

一个对襄个联合国杜区人员开放的特约商店。

C .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责任，

特别是义债问题和为解决与义债有关 

的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

1 7 . 在第 9 2 次会议上,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一名律师来信的内容，该律师代



表组约一名房东要向一个联合国代表团收取义租， 信中甲明《外国主权豁免法》 

94—583号公法 , 1 9 7 6 年，90 S t a t  2 8 9 1 规定美国法院对联合国代表团的商 

业行为有权管籍。， 委员会对此信所采立场表示关切，并要求进一梦澄清法律情 

况。 苏联代表说，他认为国际法较国内法享有优先，并优于国内法。 法律顾问 

完全支持这种看法。 东道国代表说，他知道这个问题，并说美国国务院法律科正 

在研究此事，他承诺把研究结果通知委员会。 .委员会同意等待东道国的正式答复

D.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住房问题

1 8 . 在第 9 1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影哺到外交社区的严重住房情况。 

组约市联合a 事务委员会主任索伦森夫人说，该委员会很了解住房短缺、外交人员 

在找房上碰到困难的情况， 认识到联合国和外国官员找房问题日益严重, 已要求 

联合国开发公司调査可能建房的地点。 初梦计划要求建造一栋公寓大楼，指明 

欢迎外交人员。 就目前来说，索伦森夫人建议到纽约市外找房，不但容易找到而 

且比较便宜。 她还宣布举办一次讨论会； " 租好还是买好？ "东道国代表栽调住 

在曼哈顿^ 地区的好处， 但是，他指出美国代表团仍愿协助外交人员寻找房舍。 

苏联代表说，东道国应确保外交人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享有正常生活条件，并应由 

东道国设法解决问题， 保加利亚代表重述该国代表团在租房方面碰到的困难，

齋斯达黎加代表提到她本人和该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经验，表示赞同索伦森夫人的 

建议。

19， 1 9 8 2 年 5 月，纽约市联合国和领事使团事务委员会举办了一次关于住

房 问 题 的 •论会 ; 委员会主鹿在第9 2 次会议上对此表示赞贫， 主席承诺，主廉 

团将继续积极讨论这个主题，



E. 联合国人员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和鼓厥大众传播机构 

宣传駐联合国代表团人员的1^务和地位同题~ ~

2 0 . 在委员会第9 3 次会议上，主席就他同纽约市联合国事务专员举行的一 

次会议提出报告， 他们就如何改进联合国的公共关系问题，讨论了一些初步意 

见， 在这方面，有以下建议提出：建立一个联系组；进行一项宣传运动，解释 

外交宫所享的特权、豁免、优遇和便利，是以互惠为基础，亦为执行职务所必要； 

举行演讲和社交聚会， 至于外交人员方面，则考虑一些表示友善的行动，例如 

捐赠和植村等•

'  1 9 8 2 年 1 0 月 1 2 日部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东道国 

关系委员会約信，信后附有给法律顾问的两件普通照会  ~ —

，1. 收到的来义

2 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和国常驻观察员代表a 在其两件普通照会中控诉1982 
年 9 月 5 日发生的事件，经常驻观察员请求，这两件照会已作为委员会1 9 8 2 年 i 

1 0 月 1 3 日的文件（A/AC.  1 5 4 / 2 2 9 ) 印发。 在 9 月 1 0 日的第一•件普通照会 . 

中，常驻观察员代表® 说， 9 月 5 日星期日，该代表团的六名外交人员和一名职员 

在韦斯切斯特县的一个公园里，突然有几名东道国警察包围了该代表团的汽车。一 

名代表团成员想去査明究竟时 , 警察竞试图无理地加以逮捕。其他成员提出抗议时,警察 

对他们说，警察正在搜捕一件强奸事件的赚疑犯，并认为一名外交人员可能是谦疑 

犯  ̂ 但该一被控罪行的几名证人部未能指认所谓的犯罪者。这几位外交人员在回

去的路上再一次被截停。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对这种举动提出了强烈抗议，认为严重 

违反国际法、 《总部协定》、 《维也纳公约》和大会的其他有关决i义

2 2 . 在 1 9 8 2 年 1 0 月 1 日的第二件晋通照会中，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强烈抗 

议 1 9 8 2 年 9 月 2 \ 2日对区男教先生发出的速捕状，以及在该代表a 门外部署的 

警察岗哨。还要求美国当局采取适当步骤以胆止这种行为。

- 9  -



23.  1 9 8 2 年 1^1月 1 9 日美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信（A/AC. 1 5 4 /

2 3 1 ) 要求将 1 9 8 2 年 1 1 月 1 9 0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给联合国法律顾间的关 

于法律顾问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固就其1 9 8 2年 9 月 

1 0 日和1 0 月 1 日两份普通照会所作查询的普通照会，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 

分发。照会提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区男钱先生所 

受到的触犯风化罪的指控，说明区男钱先生在此案中并不享有外交豁免， 尽管 

区男铁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工作有关的公务时享有路免 ， 

但美国代表团无法断定区先生被指控的罪行同他的外交职务有任何关系， 美国代 

表团明确拒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观察员代表a 提出的关于美国遣反了国 

际法的指责。.美国代表固还I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在  

此事件采取不合作态度表示f遗憾， 美国的普通照会转载了韦斯切斯特县警察局自 

1 9 8 2年 9 月 5 日起至1 0 月 2 2 日起诉之日止有关区男秩先生的事件搞要， .

2 4 . 警方的搞要说， 1 9 8 2年 9 月 5 日下午7 时 1 5 分，一名女性原告振告称， 

她在特温湖被一名身分不明的东方男人袭击和非礼， 穿制服的巡還队被派往出事 

地点,见到韦斯切斯特县警察局两名警员，后者已将男性东方人嫌疑犯制服，他 曾 图 、 

逃离现场， 原告用手指着他说， " 就是他！ 嫌疑犯与警员纠缠起来，并向 ' 

原告和警员大喊大叫， 原秉已受惊吓， 说不能确定鄙名东方男人是袭击者， 但说 

她愿以后向警方陈述经过  ̂ 该名东方男人同另外6 ^东方男性同伴被要求表明身

份， 只有一■名报出姓名* 他对警员说他和他的同伴都是朝鲜代表团的外交官，

享有外交豁免 0 他又说以后可以提供他的'所有同伴的姓名• 随后，这 7 名男子

获得允许乘坐他们有外交车牌的车子离开， 1 9 8 2 年 9 月 6 日，探员数人与原

告联系，并安排她到韦斯切斯特县警察总局• 次日她来到替察总局/她宣誓后签 

署了作证书，其中说明，如再见到犯案者，她可以把他认出 .她是由一名警宫和 

- •名风化罪便查员接见的• 美国代表团于被问及时通知警方说，常驻 观察员 表

团 的 成 员 只 享 有 务 豁 免 。 从 1 9 8 2 年 9 月 8 日至1 2 日，拍摄了犯罪现场



的照片和对证人及在场的警员进行了讯问， 在 1 9 8 2 年 9 月 1 4 日至1 6 日这 

段期间， 原告从常驻观察员代表团2 6 名成员的一系列照片中认出区男铁是袭击 

她的人这项事实以宣誓证词登记在案， 在 1 9 8 2 年 9 月 1 4 日至1 0 月 3 

日这段期间，警员和平民证人认出区男缺是他们在1 9 8 2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在现 

场 看 到 的 那 个 人 平 民 证 人 说 ，区男铁在袭击发生前行动可疑， 9 月 2 1 日， 

向韦斯切斯特县法庭提出控状，并发出区男秩的逮捕状，罪名是一级风化罪， 1 9  
8 2 年 1 0 月 2 0 日，原告在韦斯切斯特县大陪审团作证2 并提出了起诉书， 1 9  
8 2 年 1 0 月 2 2 日，韦斯切斯特县法庭发出逮捕状，指控区男钱犯有：

一级风化罪

威勝他人罪 .

四级非法拥有武器罪，

2 5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观察员于1 9 8 2 年 1 1月 2 4 日写信给委 

员会（A/AC.  1 5 4 / 2 3 2 ) , 要求将同日的一份备忘录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代表在同一日期的一^普通照会 

( 作为委员会A/AC . l 5 4 /2 3 5 * f文件印发）中指控东道国没有向该代表团新任命 

的成员发给签证，照会中说，这是因为东道国把这停♦ 同 1 9 8 2 年 1 I 月 2 4 日 

备忘录中所提问题的有关事项直接牵连在一起。

2 6 . 务忘录内载有一段事实说明，各项结论和一项法律意见。其中所说的事实， 

与过去几份普通照会及副常驻观察员在第9 2 次会议上所作发言中就有关的问题所 

述的情况相同（参看本报告上文第21和第 2 2 段以及下文第2 7 段)，过去唯一没有 

提过的是关于常驻观察员于9 月 2 9 日与秘书长晤面以及其后与一位副秘书长晤面 

的情况，常驻观察员在晤面时要求他们尽可能合作，以便公平地解决这个问题，包 

括由秘书长作为调解人，进行释旋工作。信中还说，1 0 月 2 2 日，美国批准了一项 

起诉书， 并发出一道新的逮捕状，尽管东道国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已着手研讨这件 

而且还没有审议完毕P 在结论部分，常驻观察员代表团表示了以下几点意见：几名



警察和证人都未能指认区男秩先生为所指控罪行的犯罪者。由于有警察保护，那些 

女性证人不会不敢指认犯罪者。无法指认一事必须看作是实在情形。对于警察当着 

Æ人的面作出的道歉必须给予适当的重视。逮捕状是事发后1 7 天才发出的。美国 

代表 a 有责任制止地方当局的非法行为，并保护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成员。在法律 

方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分四个论点表示了它的意见，认为不承认并不执行 

外交官对刑事程序的豁免,美国就(a速反了数世纪来已获接受并且支配国际关系的国际法 

原则；(b)透反了各项多边条约内已予编暮的有关外交关系的国际法；（C进反了普遍接 

受的各项国际法原则和美国为签署国之一的关于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所享待遇的各 

项公约和协定；和(d)既不承认和不执行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成员对刑事程序的豁 

免》就迹反了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见于规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应享 

待遇的公约。 关无tel点，备忘录中说，外交官对于东道Ü 的刑事管辖享有完全 

外交截免，是国际法最早和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关于(b》点，备忘录中说.外交豁 

免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外交官，而是为了保护他所代表的国家。 为了使他能够不受 

约 束 地 在 不 怕 被 控 迹 反 任 何 东 道 国 法 律 的 情 形 下 代 表 本 国 行 事 ， 单单对 

与工作有关的行为所引起的诉讼享有格免是不够的，因为一意恐吓的国家难免会侵 

犯外交官的生活。 有关双方都是《 1 9  6 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缔约国， 

该公约规定国家代表对刑 :ÿ 诉讼享有究全外交截免。 既然 1 9 6 1年公约是习 

惯法的重申，因此ife可将其视为当代对普遍接受的关于外交关系的圓际法原则的意见 

表示。 关于(e)点，备忘录中说，常驻联合E 代表团的外交人员，应享有与浪至东道 

国的外交使节相同的特权和截免0 对于出席I I际组织的使节，如果东道国与该II 

政府没有外交关系，就更有加以保护的必要。派驻联合国使卞的地位，是在— 国宪 

章 》第一0 五条， 《关于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和 《联合国和美® 间关于联合国总 

部的协定》中规定了的。 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人员有权 

享有与派至东道国的外交使节相同的特权和豁免。 备忘录中还说， 《总部协定》 

特别确认并写入了以下的原则：各国派至国际组级的使节履行同等的代表任务，因 

此必须给予派至一国使节的同等待遇0《总部协定》还具体规定了关于为满足《宪章》



第一o 五条的要求而必须给予常驻联合国使节的保护程度的国际法原则。 该协定

还暗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有权享有完全的外交豁免，因为该代

表团是常驻联合国的使节。 《关于联合国特权和豁免的公约》和 《总部协定》都

适用于该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是 若 干 «合 国 附 属 组

织的成员S 。 对各代表团给予任何差别待遇，都是侵香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各

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关于(d)点，备忘录中说，国际法原则要求对常驻观察员代表团

的外交人员给予与常驻会员国代表团外交人员相同的特权和豁免。 观察员代表团和

会员国代表团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如 《1 9 7 5 年关于国家在 
-■，— ■，- —

其对 I I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所显示的，完全外交豁免已成为国际 

法上一项公认的原则。2虽然该公约尚未生效，它已汇集和编黎了现行的国际法学说 

和惯例。 如 《 1 9 7 5 年维也纳公约》所反映的，：现 代 学 说 说 明 ， 外交官应 

对东道国的刑法享有完全豁免， 因力外交官的职务是代表他本国。 必须防止 

东道国維意骚扰外交官。 美国所采取的对正式派驻一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代表 

a 成员不给予完全外交豁免的立场，是透反国际法的， 威胁到国家间关系的基本 

结构。

( 进一步的详情请查阅所引的各项文件。）

2 . 审议经过

2 7 . 在第 9 2 次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常驻观察员郑哲洪先生

(Chon Jae H o n g )就委员会收到的来文发表了一些补充意见。 他 指 出 ， 据称的

受，人和几名女证人都没有指认出那小所谓的犯罪者。他坚决表示区男秩先生同这

个案件毫无关系，并且是完全无辜的。 他还指出，逮捕状在事件发生后1 7 天才

发出。 韦斯切斯特县法院发出的逮捕状指控区男敦先生犯了 一 级 风 化 罪 ，遭犯

纽约刑法第130. 6 5 条第 1 款。 副观察员还报告说，该国代表团的代表会见了美

国代表团的代表，当时有联合国法律顾问在场。 9 月 2 8 日第一次会见时，美国 

代表递交了逮捕状， 1 0 月 4 日第二次会见时，东道国代表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表



明国务院的立场是区男钱先生并不享有完全的外交豁免。 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常驻观察员代表团要求秘书长出面释旋。 副观察员重申，该国代表固认为 

常驻观察员代表团享有完全的外交格免，因此也免受东道国的刑事管精。 他回顾 

这 项 格 免 是 习 惯 国 际 法 的 分 ，现行书面公约都有此规定，这些公约有《维也纳 

公约》、 《总部协定K 《联合国宪章》和 《1 9 7 5 年关于各国代表权的维也纳 

公约》等。他认为上述♦ 件是一♦ ^ 例，足以严重访碍常驻观察代表团的活动。 他 

要求美国代表团按照有关国际公约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区男钱先生，使他能够充分参 

加联合国的工作。 _________

2 8 . 东道国的代表查尔斯，利钦斯坦先生说， 解 决 本 案 的实际 办法是 常  

驻 观 察 员 代 表 团 停 止 底 护 一 个 可 能 的 美 国 逃 犯 。 谈到案件实况，东道国

代表说，受，人和证人都没有说在现场的东方人没有一个是犯案人，而只是不能指 

认其中谁是犯案人。 事件后第二天，受專人自行主动提出正式控诉，后来又从 

照片中指认出区男教先生是犯案人。 由于这些情况，司法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传 

唤被指称的犯罪者到主管法陳出庭。 但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观察员 

代表团的代表拒绝提供协助交出区男钱先生。 东道国代表指出，常驻观察员代表 

团只享有职务上的豁免，就是说，该代表团获准进入美国执行一些特定职务，只有 

当逮捕是执行这些特定职务的直接后果时才享有養免。他还说，星期日下午出游不 

能 认 为 是 执 行 公 务 的 行 动 ， 因此就算说的最宽也不属于享有职务上豁免  

的范围。 所以，美国没有透反国际法，并且有权监视该代表团的房地。 他认为 

该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态度是挑辟性的，因为有可以推定的i正振证明该代表团底护 

一名美国的逃犯。

2 9 . 苏联代表说，在升到因为观察员代表团只享有职务豁免所以美国并没有 

透反国际法后，他要请美国解释观察员代表团只享有职务格免的法律根据。

3 0 . 东道国代表答复，他乐于提出一件法律备忘录，列举美国对职务豁免和完. 

全外交豁免的法律意义的了解。

- lU -



3 1 . 苏联代表又说，会员国和观察员的主要差别在于参与联合国工作程度的 

不同。 观察员代表团成员和常驻代表团成员都是主权国家的代表，代表主权国家 

的利益并代表主权国家发言。 有限的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并不@此而享有较少的权 

利。苏联代表希望这个问题可以以有关双方都感满意的方式获得解决，并建议请秘 

书长继续翰旋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3 2 . 经哥斯达黎加代表要求提供法律意见，法律顾问发了言，发言内容摘要 

如下。

33. 常駐观察员代表固的设置是经由惯例逐渐友展出来的，可以回溯至1946 

年端士指滅一名常驻观察员。 这种做法从未在给予观察员的特权和豁免的范围上 

发生过间题，因为大多数有关的非成员国都同东道国有双这外交或领事关系。 随 

着这种办法tr大到其他国家，范围扩大到鬼括政府间组织，就开始感到需要进一步 

拟订观察员的法律地位。 在 1 9 7 5 和 1 9 7 6 年的法律意见中，法律事务厅提 

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给予职务上豁免的主张。 职务上路免只限于观察员以 

官方身分在适当的联合国机关所说、所写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行为豁免司法程序。 

鉴于巧惯国际法在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关系方面的发展还不充分,国际法委员会编写了一 

份研究报告，其中包含《 1 9 7 5 年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 

也纳公约》的大蝴。 根据这项公约，非成员国观察员的特权和路免有所改善，取

得与会员国平等的地位。. 不过，由于这项公约尚未生效，同时鉴于有若干国家—— 主 

要是国际组织的东道国—— 在对公约进行表决时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所以以该公约 

来表示这方面的公认习惯国际法是不恰当的，也没有义务遵守它的规则，这些规则

是比现行规则更为严格的。法律事务厅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一0 五条已一般 

地规定了承认职务上替免的义务，该条确立了一项原则，即会员国之代表享受于其 

独立行使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因此，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享有某些起码的 

特权和豁免，否则就不能独立行便职务。 这种职务上的特权和豁免也要给予常驻



观察员代表因，这 已 成 为 事 实 ， 包括代表团成员以官方身分在联合国 I机关所说 

所写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行为豁免司法程序，以及与观察员同联合 国 的 系有关 

的正式文件不容侵犯，代表团房地和外交人员住处不容侵犯。

3 4 . 苏联代表认为法律顾问的法律咨询意见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把给予一小 

观察员代表a 和给予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权等同起来了。 苏联代表 

也提到《 I 9 7 5 年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的各 

项条敦应当获得适当的考虑。苏联代表重申，观察员代表团的代表是国家的代表， 

这个事实也是美国所承认的。法律顾问提到的例ÜE是国际组织的观察员代表团，这 

些代表团显然不享有完全的外交豁免。 国家的活动是不能同国际组织的活动等量齐 

观的。

3 5 . 中国代表促请迅速合理地解决这一事件，

3 6 . ,委员会主席说，大会第2 8 1 9 ( X X V I )号决议授权委员会就执行《联合国 

与美国间关于联合国总部协定》引起的问题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他注意到，各 

对于常驻观察员代^ 团^ 享有完全豁免还是职务上盤免的问题存在意见分坡， 

委员会决定，各成员¥ 趣续彼此协商，以期达成一种各方都感满意的解决办法，I 鉴 

于这巧题的迫切性，委员会责成主席团继续进行审议,并就所获进展向委员会提 

出报告, 但要注意主摩闭的活动不应访，秘书长应予继续进行的轉旋工作，

37. ■ 廷来主席团审议了这件事，并议定应采取实际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在委 

员会第9 3 次会议上，主廣报告说，主席a 已授权他同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同秘书 

处进行协商，寻找实际的解决办法， 有一项了解是，同主席进行的协商不应干扰 

已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渠道。 主席遗憾地报告说，直到开会的时候，直接有关 

各 方 场 仍 无 改 变 ，

3 8 . 苏联代表对于仍未取得结果也表示遗憾，并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还 

表示认为，不应徒事法律上的争论，而应设法迅速为这小局面找出解决办法。他希 

望各方继续努力，以有关各方都能满意的方式解决这小问题。



3 9 .中国代表说，在审阅了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方面提出的材料之后， 

他认为对北朝鲜外交官的指控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4 0 .东道国代表强调说，大陪审团指控区男铁先生触犯三项重罪, 是一项重要的发展， 

因此有理由要求区男铁先生出庭答发对他的指控， 他宣布说，美国代表团的代表， 

地方检察官和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律师将在1 9 8 2  
年 1 1 月 2 9 日下午会面商谈， 他重申说，区男缓先生对于与代表团的工作直接 

有关的行为享有职务上的格免，但对于与他工作无关的行为部不享有豁免， 他还 

说，该代表团是在底护一名美国的逃犯。

4 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常驻观察员对于已安排一次会面一事表示赞赏。他 

着重指出，区男秩先生是无辜的；他还表示坚信，区男故先生应当享有完全外交格 

免，而且区男缓先生并非逃犯》 在这件：̂上对该代表团提出的.一项指控都是不 

公道的也不能同别的问题挂上关系•

4 2 .哥斯达黎加代表也希望能够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



r a 建议

43. 1 9 8 2 年 1 2 月 6 日委员会第9 4 次会议批准了下列建议：

( 1 ) 认为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函及其人员的安全是他们有效执行工作的必要条件， 

委员会注意到东道国主管当局所作的保证以及采取有效预防行动的一贯需要。

(2) 委员会要求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继续防止违反各代表团及其 

人员安全或其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行为，同时保证各代表因的驻雷和工作都会 

有正常的条件。

( 3 ) 委员会要求东道国根据1 9 7 2 年保护外S 官员和美国责宾法继续采取措 

施，缚捕、法办和惩处一切对浪驻联合国的代表团采取犯罪行为的人们Ç

( 4 ) 力了便利执法，委员会促请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团在影响到其代表团和 

人员安全的案件中尽可能充分地同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合作。

( 5 ) 委员会要求东道国避免与切实履行其按照关于联合国会员国特权与格免的 

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不相得合的行动。

( 6 ) 吁请东道国检查关于外交车辆停车的措施，以便满足外交界的需要和愿望， 

并考虑停止对外交人员发出传票的做法。

( 7 ) 欢迎外交界愿意同地方当局充分合作以解决交通问题，并注意到在这方面 

各代表团应当作出合理的努力来利用不靠街面的停车设施。

( 8 ) 委员会希望东道国能做出努力，使外交界成员遭遇一些问题的住房情况， 

得以改善。

( 9 ) 委员会希望继续如加强进行种种努力，以求执行一项新闻方案，使纽约市 

及其各区的市民了解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因人员所享有的特权与格免，以及他们所执

1J W  职责 tryjÉ! ̂



( 1 0 ) 委员会获悉，由于某些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湘附属这些代表团的某些个 

别外交人员未偿付某些私人和舉织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帐单而发生了一些困难， 

并提议秘书处和其他有关人员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尚待解决的困难。

(1 1 ) 委员会愿意感谢钮约市联合国和领事使团委员会以及那些对委员会的努 

力作出贡献，协助照顾外交界的需要，利益斤要求，提供接待服务斤促进外交界和 

组约市人民间的了解的团体。

( 1 2 ) 委员会认为它的进一步的会议有必要经会员国要求和于必要时召开，以 

执行其同大会各项决议有关的任务。

( 1 3 ) 委员会建议应依据大会第2 8 19  ( XXVI ), 3 0 3 3 (X X V I I ) ,  3107  

(XXV工 工 工 )、3320 (XXIX), 3498 (XXX), 31^101 ,  3 2 /4 6 ,  3 3 / 9 5、3 4 /  

148, 3 5 / / 1 6 5 和 36 / /115号等决议审议在其职权范围以内的问题。

注

， 联 合 国 《条约汇编》，第5 0 0 卷 ，第 7 3 1 0 号，第 9 5 页。

2 参 看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 , 维也 

纳， 1 9 7 5年 2 月 4 H 至 3 月 1 4 日，第 二 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 5 .  V. 1 2 ) 第 207  页 , A/cOBî'. 6 7 /1 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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